
 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-
 投资人姓名和居所变更

 登记

 《个人独资企业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

 申请书信息须填写完整（基本信息、变更前后信
 息、委托人信息、附表信息）

 须由指定代表/委托代理人签字、投资人签字并
 加盖公章。

 投资人、指定代表/委托代理人等自然人须下载“登记注册身份验证”APP进行注册，通过4
 级身份实名认证，并确认办理工商登记注册业务，且在有效期内(暂不支持境外人士)

 应使用钢笔、毛笔或签字笔工整地填写表格或签
 名请勿使用圆珠笔。

 营业执照正、副本  执照正副本是否全部收回？

 是，可继续下一个问题。

 否，营业执照遗失的须在我国境内注册、国内
 公开发行的刊物或在国家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刊
 登遗失公告，遗失公告中的信息须与企业信息
 一致。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的还须提交投
 资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的声明。

 投资人姓名和居所变更证明，以及
 变更后身份证明复印件。

 须提交提交法定登记机关出具的投资人姓名（名
 称）及居所变更的证明文件。

 须在申请书中粘贴变更后投资人的身份证复印
 件。（申请材料中提交的复印件，应提供原件核
 对；凡是可通过电子证照库查询共享到的证照，
 不再要求提交相关纸质证照复印件，由登记机关
 自行打印并存档。）


